附件1
珠海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服务工作方案（修订版）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部署要求，根据《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专项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珠海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方案》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为加快我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建设，打通资金链与创新链堵点，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取得新成效，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及《珠海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方案》为指导，通过深化政银企合作，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强化数字化转型融资支持，助力中小企业实现“降本、提质、增效、绿色、安全”发展目标。

二、工作目标

（一）融资规模提升：力争2025—2027年向我市有数字化转型需求的相关企业给予累计总授信额度不低于50亿元的综合融资支持，优先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相关重点行业企业。

（二）产品创新突破：推动各金融机构推出适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转型项目平台建设需求的专属信贷产品。

（三）服务机制优化：建立“政策引导+金融支持+技术赋能”三位一体的融资服务体系，企业走访对接覆盖率超90%。

三、重点任务

（一）建立数字化转型融资对接机制

1.动态企业库管理

依托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动态发布的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拟改造企业名单、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项目库、企业技术改造资金项目库等，筛选优质企业纳入融资服务白名单，定期推送至各金融机构。

2.常态化政银企对接

每季度举办数字化转型融资对接会，组织银行、担保机构与准备或正在实施数字化转型改造项目企业“一对一”对接，重点满足数字化转型融资需求。
（二）创新数字化转型金融产品

1.专项信贷产品

鼓励银行机构推出适配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需求的特色产品，支持企业自主实施或通过采购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数字化产品清单中的软件及设备等实施数字化转型。鼓励银行机构推出适配数字化项目平台建设需求的特色产品，重点支持数字化牵引单位实施数字化转型项目平台建设。银行机构根据企业或平台建设项目资金需求等信息，核定授信额度和贷款期限，其中设备贷款期限最长5年，流动资金贷款期限最长3年，在合理范围内给予贷款利率优惠。贷款涉及的相关不动产评估费用、抵押登记费由授信银行与企业共同分担。
2.供应链金融支持

鼓励核心企业（数字化牵引单位、数字化集成服务商、数字化软硬件企业）通过应收账款质押、订单融资等方式为其上下游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增信。

3.设备更新融资工具

结合我市促进技改投资稳增长工作方案，推广设备融资租赁、技改贴息贷款等模式，优先支持企业淘汰落后设备、升级智能产线。

（三）打造融资对接专区

借助我市云上数字化赋能平台打造中小企业融资对接专区，通过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AI）、区块链等技术整合资源、优化流程、解决信息不对称、提高融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从“信息中介”到“智能服务”的升级，构建高效、透明、可信的融资生态。
1.智能融资匹配

现有“供需对接”功能基础上增设融资对接功能，以AI驱动融资需求智能解析，支持企业发布融资规模、用途、期限等需求，平台通过智能算法推荐适配的金融产品，提升融资匹配精准度。
2.信用评估与风控
结合金融机构的信贷记录及偏好，建立企业信用画像（行业、规模、信用），为融资风险评估提供支撑，并根据企业经营情况等数据的变化预警潜在风险。
（四）优化融资服务流程

1.绿色通道服务

鼓励金融机构针对企业融资需求开设绿色通道，优化授信审批流程，提升授信审批效率。

2.数字化评估工具应用

结合《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指标》，引入与工信部门有合作的第三方机构的数字化水平评测数据，将评测结果向银行免费提供作为授信评估参考依据，辅助银行快速核定授信额度，形成“改造—评级—融资”闭环。

（五）完善风险分担机制

1.担保机构联动

鼓励我市融资担保机构（保险机构）开发适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项目的特色产品，根据我市“四位一体”融资平台工作机制，结合财政预算情况，给予担保获得合作银行贷款的企业一定比例担保费用补贴。

2.政府贴息与风险补偿

对“四位一体”融资平台合作银行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融资支持的，结合财政预算情况，给予符合条件的获贷企业贷款利息补贴。对“四位一体”融资平台合作银行、融资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融资支持，发生不良贷款的项目纳入“四位一体”融资平台信贷风险补偿，结合财政预算情况，给予合作金融机构一定比例风险补偿。
3.融资增信手段

鼓励银行机构与数字化转型项目企业或产业数字化转型行业平台建设企业协商，将“小快轻准”数字化转型项目（普惠项目）、数字化转型示范项目（标杆项目）或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行业平台符合申报条件后所能获得的事后奖补作为融资增信手段，结合财政预算情况，对发生不良贷款的项目以不超过实际损失金额为限给予银行补偿。
四、保障措施

（一）建立沟通协调和信息共享工作机制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分行统筹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支持工作。日常协调工作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信息化与工业互联网科）和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共同负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和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适时将我市有数字化改造和融资需求的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服务商等名单提供给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分行。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分行定期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通报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支持情况。

（二）强化数字化转型政策协同
在省级专项财政资金的支持基础上，综合运用技术改造及技术创新、促进工业投资贷款贴息、“四位一体”融资平台信贷风险补偿及贷款贴息及货币政策工具等政策构建多层次支持体系，形成政策合力，加大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且获得融资支持的试点企业，在技术升级与创新领域，围绕金融支持的贷款贴息、保险增信、融资租赁等关键环节，按照一定比例给予补贴，助力企业突破数字化转型的资金瓶颈。鼓励各区（功能区）制定配套扶持政策，形成市、区联动的资金保障机制。

（三）做好融资支持工作方案宣传推广
整合政府、银行、园区、协会、投资机构等多方资源，通过政策宣传、现场座谈、供需对接、线上平台、新闻宣传等多种形式，持续加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支持工作方案的推广力度，让广大制造业中小企业详细了解和充分享受综合融资服务，及时宣传总结融资服务典型做法和成效亮点，持续迭代融资服务产品和提高服务水平，着力营造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浓厚氛围。

五、附则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由珠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市分行负责解释。



